2008中国·象山国际海钓邀请赛竞赛规程

    一、日期、地点：2008年5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象山渔山岛举行。

二、主办单位：象山县人民政府、浙江省钓鱼协会、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宁波市旅游局。

三、承办单位：象山县旅游局、中国开渔节组委会办公室。

四、协办单位：象山县体育局、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、石浦镇人民政府、宁波市钓鱼协会、象山渔山海钓俱乐部。

五、邀请单位：

1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钓鱼团体。

2、日本、韩国及东南亚有关国家、地区的钓鱼团体。

六、参加办法：

1、参赛队员必须是经常参加海钓活动者，有浮游矶钓的经验。

2、参赛队员必须持有本省、本地区身份证或本行业、本团体会员证。

3、参赛队员必须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报到时验交保险单复印件，也可在现场办理（每人30元人民币）。

4、每队3人（其中1人兼领队）。

5、参赛费每人交1000元（人民币）。

七、比赛办法及项目：

1、比赛办法：采用浮游矶钓，2天赛二场，每场6小时。所有参赛选手由抽签决定钓区、钓位。

2、比赛项目：对象鱼（鲷类）个人单尾重量；个人三尾重量；团体三尾重量；综合鱼（非鲷类）个人单尾重量。

八、竞赛办法：

1、采用浮游矶钓规则执行。

2、矶钓装备规范，钓具一律自备，每人限用一竿、一线、一钩。

3、提倡文明垂钓，将用过的生活垃圾随身带回，严禁向岛礁或大海抛入，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规定的20厘米以下鲷类鱼，125克以下斑类等鱼自觉现场放生。

4、严禁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以及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，违者取消比赛成绩。

5、两场比赛所需的诱饵粉、饵料由承办单位定量提供，不足部分各自另行解决；也可以使用自备的饵料等。

九、成绩计算办法：

1、个人项目以2天比赛最好一场成绩计算，优胜者名次列前。

2、团体按3人最好成绩相加计算，优胜者名次列前。

十、名次录取：

1、对象鱼个人单尾取前三名，颁发奖状和奖金（人民币）：第一名2000元、第二名1500元、第三名1000元。

2、对象鱼个人三尾取前十二名，颁发奖状和奖金（人民币）：第一名6800元、第二名4800元、第三名3800元、第四名2800元、第五名2000元、第六名1800元、第七名、1500元、第八名1200元、第九名1000元、第十名1000元、第十一名800元、第十二名800元；

3、对象鱼被破记录奖颁发奖状和奖金（人民币）：800元；

4、综合鱼个人单尾取一名，颁发奖状和奖金（人民币）：1200元；

5、对象鱼三尾团体取前八名，颁发奖杯。

十一、申诉和仲裁：

1、运动员不服裁判员裁决的应在成绩公告后1 小时内向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诉，并交纳500元（人民币）的申诉费（胜诉后退回）。

2、仲裁委员会受组委会委托负责解释本规程及规则，复议裁决对裁判工作提出异议的书面申诉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后裁决。

十二、报名与报到：

1、请各单位于2008年4月25日前将报名单清楚填写后一式两份分别传真到0571-85153986（孙浙东）和0574- 65738585（胡祖岳）。  

2、请各单位于2008年5月16日15时前到达象山石浦大酒店报到，如提前报到的队应提前三天电话告知，以便临时安排住宿，联系电话：0574- 65775061（张启宏）。

3、因旅游季节，食宿安排较为紧张，各队尽量不要超编。

十三、交通指南：

公路：在上海、杭州、宁波中转的运动员可乘直达象山石浦的巴士车，16日全天（象山丹城）至石浦车站有专人专车接送。

航空：上海、北京、厦门、晋江和福建都有班机直抵宁波，需接机的各队请提前三天提供航班及人数，以便安排。

十四、本规程解释权属本次比赛组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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